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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巴士阿婆」這段短片繼「巴士阿叔」成為城中話題。片中的當事人在巴士

上拍下與「巴士阿婆」對罵的過程，並在片中說在巴士上並沒有規定不可吵鬧， 

其實當事人已經犯了法。 

 

根據公共巴士服務規例（第二百三十 A 章）第十三 A 條（1）（C）（ii），任何乘

客均不得對巴士的任何部分故意安排作出任何導致他人不安及煩擾的事情。 從

片中可見，片中的當事人多次用不文字句在巴士上令「巴士阿婆」極度不安及煩

擾是鐵一般的事實。 

 

無理動武無理動武無理動武無理動武    適當自衛適當自衛適當自衛適當自衛    

犯了這條例而沒有合理辯明，可屬犯罪。可處罰款三千元及監禁六個月。筆者認

為為免被起訴，如遇上同類事件最好就是不和對方有任何交流。離開座位然後跟

車長說明及報警。 

 

筆者在這作出一些實用建議。遇到一些橫蠻無理的人，最佳的做法就是不理會他。 

離開現場及繼而報警。 如無理者動武的話，筆者只建議作適當的自衛，在自衛

中應該且戰且退。如果無理者動武，筆者建議可作出勸告，例如說：「你若接觸

到我，我就會報警。」如對方還不聽，就呼叫救命及作適當的自衛，且戰且退找

人幫手。如真的要打起來，出手只可以自衛性質。雖然建議只是建議，臨場的分

析是重要的，最好還是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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